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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继份与特留份制度之异同及其借鉴意义
!

吴国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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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D要!我国必继份制度与国外的特留份制度既有共同之处#也有明显差异% 由于必继份

制度的内容比较粗略#存在适用主体范围过于狭窄$适用标准缺乏可操作性$遗产份额标准不

明确等缺陷#已无法起到限制或者制约遗嘱自由的作用% 我们应当借鉴和引入特留份制度#以

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法律制度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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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D为了保护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!我国立法目

前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设立

了必继份制度!但这一制度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

性!无法充分实现立法意图" 而国外实行的特留

份制度与我国必继份制度既有共同点!也有不同

之处" 相比之下!特留份制度更加科学先进" 我

国立法上有必要引进特留份制度!以进一步完善

我国+继承法,!并为+民法典,的编纂做好准备"

一$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必继份

制度之规定

我国+继承法,第 #H 条&第 !% 条和最高人民

法院+关于贯彻执行 i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g

若干问题的意见,第 GL 条&第 $N 条规定确立了必

继份制度!这是我国继承法为保护缺乏劳动能力

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权益而专门设置的"

其宗旨是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

承人的权益!是法律对被继承人处分自己的财产

的一种强制性限制" 总的立法精神是遗嘱应当为

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(必

要的遗产份额)" 对于如何理解(必要的遗产份

额)!我国继承法上没有规定一个具体的标准!在

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认识" 通说认为应当根据实际

情况而定" 一方面取决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

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实际需要!即维持其生活

条件的需要#另一方面!又取决于被继承人所遗留

的财产的数额" 一般说来!必要的遗产份额应相

当于法定继承必继份额!并且略高于法定继承的

平均份额"

/#0L"I至于遗嘱人给予缺乏劳动能力又

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以多于其他法定继承

平均份额的遗产!法律是完全许可的"

我国继承法和司法解释专门针对遗嘱自由的

限制体现在'

#)不得剥夺法定继承人中需要赡养的老人和

N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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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必

要的遗产份额" 即遗嘱必须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

生活来源的老人&未成年子女&胎儿和病残者保留

必要的继承份额" +继承法,第 #H 条规定'(遗嘱

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

留必要的遗产份额")第 !% 条规定'(遗产分割

时!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" 胎儿出生时是死

体的!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")最高人民

法院+关于贯彻执行 i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g

若干问题的意见,第 GL 条规定'(遗嘱人未保留

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

额!遗产处理时!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

产!所剩余的部分!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

处理" 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

源!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")

该+意见,第 $N 条还对胎儿的遗产份额的保留和

处理作了规定"

!)赋予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无

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以遗产酌分请求权"

G)遗嘱人不得在法定继承人以外指定继

承人"

二$国外特留份制度的起源及其主要

内容

"一#特留份制度的起源

特留份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的义务份$/735?5].

'.(<%制度" 在+十二铜表法,之前的继承以法定

继承为主!以遗嘱继承为辅!当时并未规定特留份

制度" 在+十二铜表法,时代!遗嘱继承制度逐渐

普及!遗嘱自由代替了法定继承而成了继承法上

的首要原则"

/!0#$$

+十二铜表法,首先规定(个人

无论怎样处置其财产!法律都认可")因此!遗嘱

人可以通过遗赠处置其全部财产"

/G0##G但+十二铜

表法,对遗嘱自由仍有一定的限制!被继承人得

以遗嘱而自由处分的财产仅限于家畜&装饰&农具

以及与个人有关的财产!与氏族全体利益有关的

财产则被禁止以遗嘱的方式加以处分"

/!0#$$M#$N至

共和国末年!因遗嘱人常常不依传统的风俗行事!

而把遗产全部给父母&子女以外的其他人" 于是

开始对遗嘱自由予以限制!遗嘱人如不给其扶养

的亲属留下一定的遗产!遗嘱人的近亲属得提起

遗嘱逆伦之诉!以请求回复必继份"

/$0#I#M#I!这一制

度为后世许多国家所接受" 与现代特留份制度不

同的是!义务份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受遗

赠人的利益!后来才演变为保护继承人的利

益"

/N0LN当代的法国&德国&瑞士和日本等国家的

民法典中均有有关特留份制度的规定" 立法意图

均在于限制遗嘱自由!防止遗嘱人任意取消法定

继承人的继承权"

"二#国外有关国家特留份制度的主要规定

#)立法理念方面" 各国均采用了以(意思说

为主!死后抚养说为辅)的立法理念" 大陆法系

国家通过特留份制度来实现对遗嘱自由的限制!

一般都规定给予死者的近亲属以(特留份)&(保

留份)&(必继份)&(强制份额)等" 英美法系国家

则在单行法中规定了类似特留份的制度!一般都

为死者的配偶设置了(寡妇产)&(鳏夫产)&(财政

津贴)等制度!以加强对遗嘱自由的限制" 也有

的国家在法律中对遗嘱自由规定了某些原则性的

禁止性条款!如遗嘱不得违反善良风俗!不得违反

社会公共规则!必须遵循社会道德准则!不得剥夺

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的必要的

遗产份额!等等"

/$0#LH

!)立法体例方面" 国外的特留份制度在体例

安排上或设专章加以规定!或统一在遗嘱处分部

分规定" 例如+德国民法典,第五编(继承法)第

五章专章规定了(特留份)制度#+瑞士民法典,第

三编(继承法)第十四章(遗嘱处分)第二节(遗嘱

处分自由)中规定了(特留份)制度"

G)具体内容方面" $#%特留份的主体" 从国

外立法来看!各国对特留份主体范围规定并不一

致" 有的国家规定特留份的权利主体为全体法定

继承人!但多数国家将特留份的主体限定于法定

继承人中的某些人" 例如+德国民法典,第 !G"G

规定'(被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因死因处分而

被排除于继承之外的!该晚辈直系血亲可以向继

承人请求特留份" 特留份为法定必继份的价额的

一半") (被继承人的父母或配偶因死因处分而被

排除于继承之外的!享有同样的权利")而+瑞士

民法典,第 $L# 条将特留份的主体限定在直系卑

血亲&父母和配偶三种人范围" $!%特留份的份

I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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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" 从国外法律来看!这有四种立法例'

!

有的国

家$如德国&瑞士&匈牙利%是从法定继承份额方

面对特留份的数额作出规定" +德国民法典,第 !

G"G 条规定特留份为法定应继份价额的一半"

+瑞士民法典,第 $L# 条规定直系卑亲属的特留

份为法定必继份的 GJ$!父母的特留份为法定必

继份的 #J!!配偶的特留份为法定必继份的 #J!"

&

有的国家则不问继承人数多少!其特留份为被

继承人遗产的一定比例" 如+日本民法典,#"!%

条规定!只有直系卑亲属是继承人时!或者直系卑

亲属及配偶是继承人时!其特留份为被继承人财

产的 #J!#其他场合!特留份为被继承人财产的 #J

G"

'

有的国家按照继承人的人数的多少决定其

处分权为遗产的多大比例!其不能用遗嘱处分的

部分就是继承人的特留份" 如+法国民法典,第

H#G 条规定!被继承人死亡时仅有一个子女的!其

享有对财产的处分权不超过遗产的半数#有两个

子女时!其享有对财产的处分权不超过财产的

#JG#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时!其享有对财产的

处分权不超过财产的 #J$#被继承人不得处分的

部分就是其子女的特留份" 该法典第 H#$ 条还规

定被继承人如无子女!其直系尊亲属为继承人时!

则分两系继承!不问人数多少!各系均有 #J$ 的保

留份#若两系全在时!被继承人只能处分 #J! 遗

产"

(

不规定特留份数额" 英国+继承法,对(财

政津贴)的规定具有很大弹性!数额由法院因人&

因时&因地而定!起点与我国继承法关于必要的遗

产份额的确定方法很相似"

/I0!NIM!NL

$G%特留份的

算定" 从国外情况来看!法律上对特留份的算定

均有明确规定" 例如+法国民法典,第 H!! 条规

定'(应当减少的数额!在对赠与人或遗嘱人死亡

时尚存的全部财产进行汇总以后确定" 在经汇总

的财产总数之内!应当拟制归入赠与人以生前赠

与方式处分的财产的价值22但应扣除其负担的

债务")

/L0!$HM!N"据此!在法国!被继承人的全部财产

是指尚存的全部财产扣除遗产债务!并将其生前

赠与的财产价值假设地并入" +日本民法典,

#"!H 条规定'(特留份额!以被继承人在继承开始

时所有财产的价额!加上其赠与的财产价额!再从

中扣除债务的全额!予以算定")

/%0!!!M!!G

三$我国必继份制度与外国特留份制

度之异同及其启示

"一#我国必继份制度与外国特留份制度之

异同

我国的必继份制度作为限制遗嘱自由的一种

法律手段!与国外的特留份制度相比较!具有一定

的共同之处!表现在'第一!设立制度的目的一致"

即均是为了对遗嘱绝对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!以

保护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的利益" 第二!限制

遗嘱处分的财产范围一致" 即遗嘱人只能处分自

己的部分财产!而不是全部财产" 第三!遗产分配

的结果比较公平合理" 这样可以防止个别遗嘱人

利用遗嘱把全部或者绝大部分遗产处分给继承人

以外的其他人$例如(二奶)等%甚至宠物等!导致

法定继承人$特别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

源的继承人%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形发生" 第四!

违反法律规定的后果相同" 即遗嘱若取消特留份

或必继份中继承人继承权的!遗嘱均不能生效"

但是!特留份与必继份也有一些明显差异"

体现在'

#)性质不同" 我国的必继份制度是一种财产

继承制度!(必要的遗产份额)是一种继承财产的

权利!只有继承人才能享有并且不得转让" 而国

外对特留份性质的认识有两种不同主张" 法国&

瑞士&日本等国家立法将特留份定位于财产继承

权!学说上认为特留份为遗产的一部分!非继承人

不得享有" 因此!特留份是继承人对遗产的权利"

当特留份权遭受侵害时!返还的对象以现物为主"

而德国&美国等国家认为特留份是债权性质的请

求权" 例如!根据+德国民法典,第 !G"N 条的规

定!当特留份人被死因处分排除于继承顺序之外

时!有对于继承人请求清偿之债权" (少于法定

应继份的一半的应继份被留下给特留份权利人

的!特留份权利人可以向共同继承人请求就一半

而言所不足的那部分的价额! 以作为特留

份")

/H0IN%即当保留的份额少于法定继承的半数!

特留份权利人对于共同继承人有要求补足不足部

分的请求权" 这种特留份权利可以继承并可

转让"

!)价值取向不同" 我国必继份制度仅考虑保

L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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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(两缺乏)人和胎儿的利益!不考虑遗嘱人的其

他近亲属的利益" 国外特留份制度则以保护近亲

属的利益为原则!从而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

会秩序的稳定"

G)权利主体的范围不同" 我国将享有必要的

遗产份额的人限定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内!明确为

在继承开始时(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)

的继承人和胎儿!适用范围比较窄!遗嘱人通过遗

嘱自由处分遗产的权限非常大" 而国外一般以亲

等作为划分是否享有特留份权利的标准!即将特

留份权利人限制在近亲属范围内的法定继承人

中!无(两缺乏)的限制!因此!其权利主体范围一

般是固定的!且范围比较广!包括父母&配偶&子女

甚至兄弟姐妹!这对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十分有利"

$)遗产份额的确定标准不同" 我国继承法和

司法解释均未对遗产份额标准作出规定" 根据最

高人民法院+关于贯彻执行 i继承法 g若干问题

的意见,第 GL 条规定'(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

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!遗产

处理时!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!所剩余

的部分!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")但

何为(必要)!达到什么标准才符合(必要)的要求

不明确!因此!我国的遗产份额标准是不确定的!

只能由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来确定!也影响特

留份权利人扣减权的行使" 而国外尽管有全体特

留主义$例如法国&日本%和个别特留主义$例如

德国&瑞士&西班牙%两种立法例!但对特留份均

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!特留份份额的标准都是确

定的!操作性很强!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

的限制"

N)遗产计算基数不同" 我国必继份的计算是

以遗嘱人死亡时所遗留的全部遗产为基数的" 根

据最高人民法院+关于贯彻执行 i继承法 g若干

问题的意见,第 I# 条的规定可以得知'被继承人

生前赠与的财产不应列入其遗产范围!在任何情

况下也不得要求返还!必继份权利人的扣减之诉

就无从谈起" 而国外的特留份是以遗嘱人遗留的

积极遗产为基数进行计算的" 它既包括遗嘱遗留

的财产权益!也包括其在生前一定时间里所为的

生前赠与和死后赠与" 当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遭

受侵害时!就可以通过行使扣减权来实现权利

救济"

I)适用范围不同" 我国的必继份制度既适用

于法定继承!也适用于遗嘱继承" 而国外特留份

制度仅适用于遗嘱继承"

从比较中可以看到!其特留份制度对特留份

权利人的范围&特留份的份额和计算方法等都有

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规定!可操作性很强!法官的自

由裁量权也受到了应有的限制" 因此!特留份制

度的设计更为科学合理!体现在'第一!它不仅明

确特留份权利人可以固定获得一定的遗产份额!

而且明确规定对这部分遗产遗嘱人不得处分" 第

二!还形成扣减之诉机制!当特留份权利人的权益

遭受侵害时!可提起扣减之诉" 因此!该制度比较

合理地处理和协调了遗嘱人遗嘱自由权的行使与

继承人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!其限制遗嘱自由的

能力更强!权利保障机制更完善!更有利于对法定

继承人权益的保护!防止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

出现"

"二#我国必继份制度的缺陷与不足

从上述比较分析中!我们不难看出'我国必继

份制度具有灵活性强&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

体数额!从而保障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

的法定继承人的利益的优点!

/#"0#NI但我国必继份

制度的内容比较粗略!存在适用的主体范围过于

狭窄&适用主体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&遗产份额的

标准不明确等一系列立法缺陷!影响该制度的操

作实施!实际上已无法起到限制或者制约遗嘱自

由的作用" 例如'$#%只有法定继承人存在(两缺

乏)情形时!遗嘱人的遗嘱才受必继份规定的限

制!否则!遗嘱人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处分

自己的财产" 很显然!这一规定对被继承人的约

束力是打折扣的" $!%当法定继承人在遗嘱人死

亡之后才出现(两缺乏)情形时!就无法得到(必

要的遗产份额)! 无法满足其法定继承人对遗产

继承的合理期待" $G%由于立法上没有明确固定

的份额标准!是否达到法定份额标准就不容易判

断和认定!则扣减之诉的提起就缺乏依据" 如果

遗嘱人生前滥用财产处分权将财产全部或者大部

分赠与他人!或者滥用遗嘱自由权随意剥夺继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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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继承权!使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

继承人生活陷入困境!其权益如何保障!就成为一

个难题" $$%从司法实务角度来!现行法律制度

存在的缺陷!既可能产生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

问题!也可能产生司法操作困难的问题"

"三#从比较中得到的三点启示

#)遗嘱自由必须受到限制" 世界各国立法都

实行有限制的遗嘱自由主义!以实现一种有秩序

的适度的自由" 只要遗嘱的内容违反法律或公序

良俗!该遗嘱的相关条款就会被宣告为无效或部

分无效!这是其共同之处" 有学者研究认为!这两

种立法例正在日趋靠拢和接近!其原先的差别正

在逐渐消失"

/#!0##$

!)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做到内容明确和具有

可操作性" 国外特留份制度规则比较详尽!内容

具体" 包括特留份的主体&特留份的份额&特留份

的算定等都必须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" 例如!

由于特留份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血亲关系的亲疏

与相互间抚养$扶养%义务的不同!在特留份的数

额上也应有所区别!且份额标准应当量化!这样就

便于实践操作"

G)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必继份制度的不足与缺

陷!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!有必要引进特留份制

度!进一步完善我国+继承法,的相关内容!以充

分实现立法意图!并为 +民法典,的编纂做好

准备"

四$我国,继承法-借鉴和规定特留份

制度的必要性

我国继承法目前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" 对于

在继承法上要不要借鉴和规定特留份制度!理论

上历来就有不同看法" 一种观点认为有必要借鉴

和规定特留份制度" 理由是遗嘱不能剥夺法定继

承人的继承权" 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借鉴和

规定特留份制度" 理由是以继承法养老育幼原则

作为对遗嘱人处分遗产份额的限制比特留份制度

更为优越" 有的还认为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没有劳

动能力的继承人优先予以照顾更为适宜"

/#0L"I

笔者主张应当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!引

入特留份制度!结合我国国情加以规定" 因为我

国必继份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使得该制度已无

法适应新时期调整继承关系的需要!而引入特留

份制度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弥补必继份的缺陷!解

决目前存在的遗嘱过度自由的问题!实现对遗嘱

自由的合理限制" 理由如下'

#)有利于实际操作" 首先!特留份的适用范

围是确定的" 特留份制度仅适用于遗嘱继

承"

/#G0!L%对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可界定在与被继

承人有抚养关系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范围之

内!即配偶&子女&父母" 其次!特留份的数额是确

定的" 借鉴国外法律关于特留份份额一般为法定

必继份额的 !JG 或者 #J! 的具体规定!结合我国

实际!建议+继承法,应采用个别特留主义立法

例!以各特留份权利人在无遗嘱继承的情况下应

享有的法定继承份额为基数!明确规定子女的特

留份份额为其必继份的 !JG!配偶&父母的特留份

份额为其必继份的 #J!"

!)有利于进一步保障法定继承人的权益" 实

行特留份制度之后!遗嘱人的遗产价额就被分为

两大部分!一部分是遗嘱人可以自由处分的部分!

另一部分是必须留给继承人的部分!即特留份"

这样!既能够保护遗嘱人的意思自由和对个人财

产的自由处分权!又能够满足其法定继承人对遗

产继承的合理期待! 保障其法定继承人的

权益"

/#$0$I

G)有利于胎儿利益的保护" 实行特留份制度

之后!则胎儿的继承利益除了在法定继承中会得

到保护外!还可以在遗嘱处分中受到特留份制度

的保护!

/#G0!%!有利于对胎儿利益的切实维护和

保障"

$)符合世界各国继承立法的发展趋势" 特留

份制度大多数国家民法规定的作为限制遗嘱自

由!纠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制度" 如果

我国不规定这一制度!在涉外继承关系中!就会使

我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处于不平等地位!当出现我

国公民被遗嘱人剥夺继承权时!就将无法可依!无

从救济" 而建立特留份制度有助于克服必继份制

度的立法缺陷和现实冲突!充分实现我国+继承

法,的立法意图#有利于切实保护法定继承人的

继承权益/##0

#有利于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和家庭

成员的和睦!也符合我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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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" 因此!我们应当以我国+民法典,的编纂为历

史契机!抓紧修订完善我国现行+继承法," 其中

包括在立法上摈弃现行必继份制度的规定!确立

适应调整我国新时期继承法律关系需要的特留份

制度!明确规定遗嘱人设立遗嘱时!必须依法为特

留份继承人预留出一定的份额!并不得为特留份

设定负担" 遗嘱违反法律规定对特留份所作的处

分归于无效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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